
（三）绿化养护。

1.服务内容：负责办公楼（区）树木、花草、绿地等绿

化日常养护和管理，以及办公楼（区）门厅等公共区域花木

摆放、养护和管理等。

2.服务质量标准：

（1）绿地或花坛内各类乔、灌、草等绿化存活率 100%。

（2）植株修剪及时，做到枝叶紧密、圆整，无脱节、

倾斜，无枯枝死杈。

（3）花坛及门厅摆放花木，植物长势良好，无残花、

杂草。

（4）病虫害防治率 100%，危害率低于 5%。


